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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办公楼增设夹层方案对比分析
□ 郭霄伟

[摘  要] 以在某框架—剪力墙结构办公楼增设后置夹层为例，借助有限元计算软件，通过对两种后置夹层方案的对比，并结
合原有的设计方案，分析不同方案对结构整体性能的影响，探讨选择各方案所需采取的相应措施，以供同类型工程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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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引言
近些年，带有挑高空间的办公楼（SOHO）逐渐进入

房地产市场，虽然SOHO办公楼销售时按单层的建筑面积

计算，但在增加夹层后其实际使用面积是销售面积的近

2倍，极高的得房率、相对较低的单价使SOHO办公楼受

到市场的追捧。但在结构分析上，后期增设的夹层会对

原主体结构产生影响：沿竖向增设的夹层不均匀可能会

造成结构竖向刚度突变；夹层抗侧力构件与主体结构刚

性连接可能增大结构的抗侧刚度，放大结构的地震作用

效应。如何既提高建筑的空间利用率，又尽可能地减小

增设夹层对原有结构造成的不利影响，满足结构的安全

性能，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[1,2]。本文以某高层办公楼

为例，结合原有未增设夹层的设计方案，主要对主体结

构增设混凝土夹层与钢结构夹层两种结构方案进行对

比，重点分析两种方案的优缺点。

2  工程概况

2.1  基本信息
某高层办公楼，位于抗震设防烈度7度区,设计基本

地震加速度值0.15g，场地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，建

筑场地类别为Ⅲ类，50年一遇的基本风压为0.8kN/㎡。

该工程地上21层，地下1层，建筑高度为94.5m，属于A

类高层建筑。

2.2  结构形式
办公楼主体结构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—剪力墙

结构，上部结构嵌固端为地下室顶板，±0.00以上各层

层高均为4.5m，结构高宽比3.61，平面布置均匀对称。

主要外框架柱截面沿高度为1000mm×1200mm～800mm×

800mm；外围框架梁截面为400mm×850mm；沿Y向主要框

架梁截面为600mm×900mm；框架柱和剪力墙抗震等级为

二级，标准层结构平面布置见图1。

图1  标准层平面布置示意图

3  分析要点
设计阶段已充分考虑增加夹层后的荷载（楼板自重

取100mm混凝土楼板，附加恒载取1.5kN/㎡，活荷载取

2.0kN/㎡），夹层从3层至21层沿竖向均匀布置，增设

夹层范围见图2阴影区域。夹层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有刚

接和铰接两种方式，本文主要对与主体结构刚接的混凝

土梁板式夹层（方案1）和与主体结构铰接的压型钢板

组合楼板+钢梁夹层（方案2）进行分析，探讨除了原有

的设计方案（方案3）外，其他两种方案的可行性及其

对主体结构的影响。

图2  夹层平面布置示意图

（1）方案1采用混凝土梁板式夹层，夹层均采

用标号C30混凝土，在标准层各房间隔墙梁位设置

200mm×300mm的梁上小柱，对混凝土夹层梁与梁上小柱

及框架柱采取整浇，夹层楼板与夹层梁整浇，夹层板

荷载通过夹层梁传至梁上柱及框架柱。由于夹层面积

相对标准层面积占比较大（65.8%）且夹层板与原结构

刚性连接，刚接夹层板对主体结构刚度的影响不能忽

略，夹层按实际楼层考虑，计算建模时将各夹层作为

单独的计算层参与整体结构计算。

（2）方案2采用压型钢板组合楼板+钢梁夹层，同

样在标准层各房间隔墙梁位设置200mm×300mm的梁上小

柱，梁上小柱和框架柱均预埋连接板，为避免夹层结

构对主体结构产生过大影响，夹层钢梁与柱采用高强

螺栓铰接连接。夹层梁仅传递竖向荷载，夹层不作为

实际楼层考虑，计算建模时将夹层荷载作为节点荷载

输入标准层模型相应位置。

（3）方案3为不增加夹层的原有设计，本文不作重

点阐述。

4  计算与分析
4.1  结构分析对比
采用“YJK 2.0.1”对方案1、方案2及未增设夹层

的方案3进行对比分析，结构整体指标（如周期、位

移、扭转位移比、层间刚度比、倾覆力矩比等）采用

刚性楼板假定，相关指标对比结果见表1，地震作用下

楼层最大层间位移角对比详见图3、图4，层间刚度对比

详见图5、图6。根据以上数据对比可得出：

（1）增设夹层后，由于结构质量增加（增幅约

20%），方案2相比方案3，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底部剪力

效应约增加12%。同时对比方案1与方案3，方案1结构底

部剪力效应约增加18%。相比方案2，方案1结构自振周

期略微减小，剪重比、最大层间位移角略微增大，变

化幅度均在3%以内，而方案3的各指标项与方案1、方案

2对比，变化幅度约为10%。这说明在本工程中，夹层刚

度对结构总体刚度及地震作用效应的影响远小于结构

质量增加的影响，这可能是由于夹层梁柱截面尺寸相

比原结构截面尺寸过小，且夹层开洞面积较大，夹层

梁均未与核心筒剪力墙连接，导致夹层对结构总体刚

度的贡献有限。

（2）三种方案的结构周期比、位移比、层间最小

刚度比等指标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且均在规范限值范

围内。方案1考虑夹层板参与整体计算后，由于夹层梁

在X、Y向未与核心筒连接且夹层与标准层的质量存在变

化，各夹层与标准层间的层刚度比、最大层间位移角

均存在突变，在竖向沿高度呈有规律的锯齿形分布，

虽均未超过规范限值，但结构沿高度方向出现刚度反

复突变从结构概念上显然是不利的。

（3）方案1在第3计算层出现软弱层，地震作用下

楼层受剪承载力比值X向为0.66，Y向为0.67，已

接近《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》（JGJ 3—

2010）[3]3.5.3条的限值要求，主要是由于自第4计算

指标项 方案1 方案2 方案3

总质量(t) 73987 73117 61453

地震作用
下结构底
部剪力效
应(kN)

X向 27176 25510 22995

Y向 26081 24974 22257

结构自振周期
(s)

T1 = 
2.3685(Y)

T1 = 
2.4257(Y)

T1 = 
2.2164(Y)

T2 = 
2.1542(Y)

T2 = 
2.3540(X)

T2 = 
2.1418(X)

T3 = 
1.9501(T)

T3 = 
2.0401(T)

T3 = 
1.8575(T)

周期比 0.82 0.84 0.84

地震作用
下最小楼
层受剪承
载力比值

X向
0.66 ＜[0.80] 
 (3层 1塔)

1.0 ＞ [0.80] 
 (22层 1塔)

1.0 ＞ [0.80] 
 (22层 1塔)

Y向
0.67 ＜[0.80] 
 (3层 1塔)

1.0 ＞ [0.80] 
 (22层 1塔)

1.0 ＞ [0.80] 
 (22层 1塔)

最小
刚度比

X向
1.00 ≥ 
[1.00]

(41层 1塔)

1.0 ≥ [1.00]
(22层 1塔)

1.0 ≥ [1.00] 
 (22层 1塔)

Y向
1.00 ≥ 
[1.00]

(41层 1塔)

1.0 ≥ [1.00]
(22层 1塔)

1.0 ≥ [1.00] 
 (22层 1塔)

最小
剪重比

X向
3.96% ＞ 
[2.40%]
(2层 1塔)

3.83% ＞ 
[2.40%]
(2层 1塔)

4.11% ＞ 
[2.40%]
(2层 1塔)

Y向
3.80% ＞ 
[2.40%]
(2层 1塔)

3.75% ＞ 
[2.40%]
(2层 1塔)

3.98% ＞ 
[2.40%]
(2层 1塔)

最大层
间位移角

X向
1/846 

＜[1/800]
(12层 1塔)

1/849 
＜[1/800]
(7层 1塔)

1/944 
＜[1/800]
(7层 1塔)

Y向
1/839 

＜[1/800]
(24层 1塔)

1/844 
＜[1/800]
(12层 1塔)

1/935 
＜[1/800]
(12层 1塔)

最大
位移比

X向
1.07 ＜[1.50]
(2层 1塔)

1.05 ＜[1.50] 
(2层 1塔)

1.05 ＜[1.50]
(22层 1塔)

Y向
1.19 ＜[1.50]
(2层 1塔)

1.18＜[1.50] 
(2层 1塔)

1.20 ＜[1.50]
(2层 1塔)

最大层
间位移比

X向
1.07 ＜[1.50]
(41层 1塔)

1.07 ＜[1.50]
(22层 1塔)

1.07 ＜[1.50]
(22层 1塔)

Y向
1.18 ＜[1.50]
(2层 1塔)

1.19 ＜[1.50] 
(2层 1塔)

1.20 ＜[1.50] 
(2层 1塔)

表1  整体指标对比结果

 2020.12 -  79    



理论探讨 DISCUSS 论文 建设科技与工程管理Build

80 -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- 广西城镇建设

图3  X向地震作用最大层间位移角对比曲线

图4  Y向地震作用最大层间位移角对比曲线

图5  X向层间刚度比对比曲线

图6  Y向层间刚度比对比曲线

层层高由4.50m减小至2.20m，且3、4计算层竖向构件截

面尺寸完全相同，导致第3计算层的受剪承载力较第4计

算层有较大削弱，在内力分析时根据规范要求对第3计

算层的地震作用剪力标准值须乘以1.25的增大系数。

（4）根据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 50011—

2010）[4]3.4.3条的要求，方案1在楼层高度突变处出

现软弱层，属于楼层承载力突变；各夹层开洞面积大

于该层楼板面积的30%，属于楼板局部不连续，其余各

项指标满足规范要求，共存在2项不规则。而方案2、

方案3各项整体指标均满足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 

50011—2010）的相关要求。

（5）采用方案1或方案2，结构整体指标均能满足

相关规范的要求，但方案1地震作用效应略大于方案2，

方案1模型在核对配筋时应对软弱层的地震效应进行放

大，对夹层楼板的薄弱连接处进行分析，如有必要应采

取措施予以相应加强。

（6）将夹层定义为弹性膜，核对原设计配筋，方案

1与方案2两版模型的配筋计算值均满足规范要求。方案

1设置刚接夹层导致层高减小，结构周圈框架柱均形成

短柱，复核原设计配筋所有柱箍筋均已全长加密，且体

积配箍率均大于1.2%。

4.2  夹层刚接楼板应力分析
方案1夹层板与主体结构刚性连接，除了承担竖向

荷载，在地震作用下，楼板还起到传递水平力的作用，

由于夹层开洞区域较大，在计算内力配筋时考虑楼板的

平面内刚度，需将夹层楼板定义为弹性膜[5]。同时考虑

夹层梁板均未与核心筒连接，此时夹层楼板对保证地震

作用下夹层的抗侧力构件能否协同工作至关重要，本工

程采用“YJK 2.0.1”对夹层楼板进行应力分析。小震

下的性能目标为控制楼板的拉应力不超过混凝土抗拉强

度标准值（ftk=2.01MPa），中震下的性能目标为允许楼

板出现裂缝，但楼板的拉应力不应超过钢筋抗拉强度设

计值（fy=360MPa），小震及中震下楼板应力计算结果见

图7至图10。

计算结果表明，方案1在小震及中震作用下，楼板

拉、压应力集中分布区域基本一致，且呈规律性分布，

均出现在和框架柱相连的楼板角部；在小震工况下，楼

板拉应力最大值为1.9MPa，小于2.01MPa；在中震工况

下，大部分楼板拉应力均小于2.01MPa，局部楼板拉应

力较大。在设计夹层时，采取在相应区域增大楼板配筋

的方式，使楼板拉应力不超过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。

图7  第4计算层X向小震x向应力分布图（MPa）

图8  第4计算层Y向小震y向应力分布图（MPa）

图9  第4计算层X向中震x向应力分布图（MPa）

图10  第4计算层X向中震y向应力分布图（MPa）

4.3  夹层铰接楼板分析
方案2夹层板与主体结构铰接，为避免地震作用下

夹层楼板传递水平力，夹层钢梁与柱连接处螺栓孔采用

长槽孔，根据《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》（JGJ 

3—2010）第3.7.5条层间弹塑性位移角限值估算长槽孔

宽度，层间位移角限值[θ]=
1
—-
100，层高取2.3m，计算可

得长槽孔宽度S不应小于2300/100=23mm，综合考虑相关

计算结果，钢梁与埋件间采用10.9级M22高强螺栓摩擦

型连接，长槽孔尺寸取40mm×24mm。

5  结论
通过对本工程设置刚接夹层与铰接夹层的计算分析

对比可知：

（1）两种夹层的设置方式均增大了主体结构的地震

作用效应，设置刚接夹层对原有主体结构刚度尚有额外

增加。对于本工程，设置刚接夹层对结构刚度的贡献并

不显著，两种方案在地震作用下所产生的荷载效应基本

相等。

（2）设置刚接夹层易使原结构出现平面或竖向不规

则，在不规则项数不超过规范要求的前提下，应采取相

应的加强措施，确保计算假定符合结构真实受力状况，

保证结构的安全性。

（3）如采用铰接夹层，并采取必要的构造连接措

施，可避免铰接夹层对结构的动力特性产生影响。该方

案同时可解决设置夹层梁引起层高减小后框架柱形成短

柱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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